
 

屏 東 縣 屏 東 市 建 國 國 小 1 1 3 學 年 度 新 生 入 學 報 到 資 料 

學 生 姓 名  出生年月日  

身分證字號  血 型  

戶 籍 住 址  

聯 絡 住 址  

家 中 電 話  聯絡手機  

家 長 

稱 謂 姓 名 教育程度 服 務 單 位 連 絡 電 話 

父親     

母親     

祖父     

祖母     

兄弟姊妹 

稱謂 姓 名 出生年次 就 讀 學 校 

    

    

特殊身分別 

請檢附相關

證明 

□一般學生  □中低收入戶  □低收入戶  □單親   □原住民 

□印尼籍配偶子女  □大陸籍配偶子女   □越南籍配偶子女 

□其他國籍配偶子女:                

□本校教職員子女  □公教遺族（因公）  □公教遺族（因病）□隔代教養 

□學生身心障礙（檢定）□家長身障  □派外人員子女  □大陸來台依親者 

(本報名表所有相關資料，僅做為新生入學資料建檔用，學校會善盡保密原則，

並於建檔完成後將資料銷毀。) 

 

編號: 

 



 

屏東縣建國國民小學新生入學暨總量管制順位表 

順位 選項 需檢附資料 

第一順位 

（除戶口名

簿外，請檢附

相關證件） 

□1.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且持有身心障礙手冊

或法定監護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。 

□本人或法定監護人身

心障礙手冊。 

□2.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且持有重大傷病卡者。 □重大傷病卡 

□3.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並經依法令認定之低

收入戶者。 

□低收戶證明 

□4.設籍本校基本學區父母雙亡者。  

□5.經屏東縣鑑輔會核定之身心障礙者。 □鑑輔會證明 

第二順位 

（除戶口名

簿外，請檢附

相關證件） 

□1.本校編制內與合理員額之教職員工子女。 □教職員工在職證明 

 

□2. 與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同一戶

籍並實際居住其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之自

有房屋或租賃房屋者。(屬自有房屋者應

檢附設籍之房屋所有權狀或房屋稅單影

本；屬租賃房屋者，應檢附設籍之房屋租

賃契約。)  

□自有房屋所有權狀 

□房屋稅單影本 

□房屋租賃契約 

第三順位 

（除戶口名

簿外，請檢附

相關證件） 

□1. 兄姐已就讀本校，且設籍基本學區內。 □兄姊在學證明 

□2. 兄姐已就讀本校。 □兄姊在學證明 

□3.持有護照及六個月以上居住證外籍人士

或歸國定居華僑實際居住且設籍本校基

本學區者。（檢附護照或居住證影本）。 

□護照 

□護照或居住證影本 

□4.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且設籍本校

基本學區者。（檢附派赴國外工作證明）。 

□派赴國外工作證明 

□5.設籍本校基本學區者。  

第四順位 

（戶口名簿） 

□1.設籍屏東縣但非本校基本學區之新生。 

 

 

 

 

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老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 


